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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公處字第 101005 號 

被處分人：慶云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 

統一編號：28384055  

址    設：苗栗縣苗栗市上苗里站前1號17樓     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君  

地    址：同上  

  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主    文 

一、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

畫時，就商品或勞務之品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依據

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

11 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500 萬元罰鍰。 

事  實 

一、案緣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次函轉民眾檢舉及民眾向本

會檢舉慶云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被處分人）及（或）

其參加人舉辦說明會以不當行銷手法於臺東縣招攬長者

（尤以原住民居多）加入購買生前契約，甚且不乏有原住

民向農漁會借貸或土地抵押投資加入被處分人傳銷組

織，令人憂心，爰請本會查處。嗣另接獲行政院消費者保

護委員會函轉民眾檢舉被處分人於花蓮營業處所舉辦說

明會推銷生前契約，一昧強調簽訂契約可獲得之利益，不

當誘引大部分為原住民老人加入。 

二、經函請被處分人書面答辯及 100 年 11 月 24 日到會說明，

略以： 

（一）被處分人於 100 年 4 月 13 日向本會報備自 100 年 4 月

20 日新增臺東其他營業處所，該營業處所未曾於臺東縣

成功鎮及長濱鄉 2處辦理說明會。至民眾所指說明會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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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可能係 100 年 1 月 14 日被處分人參加人於成功鎮舉

辦歲末尾牙活動，並有其他參加人共同參加，惟僅介紹

渠等為被處分人參加人，未介紹被處分人傳銷制度，亦

未從事分享成功案例及發放資料等傳銷活動。另 100 年

4 月 13 日被處分人其他營業處處長於○○○○濱鄉自

行舉辦私下聯誼活動，並非被處分人舉辦之說明會，該

聯誼活動出席者皆為被處分人參加人及參加人邀請居

住於臺東之親友，該活動首先由被處分人參加人介紹傳

銷制度，再由全體與會人員進行討論，過程共約 1小時

，提供上開活動之簽名表及講稿。 

（二）被處分人其他營業處處長係於參加人遴選表現優異者擔

任，渠等亦為被處分人聘僱之職員，未簽立勞動契約，

通過被處分人每季舉辦之考核者，則可續任，並享有勞

健保。另除被處分人對外公開舉辦之說明會外，各其他

營業處處長及所有參加人自行舉辦之活動毋須事前取

得被處分人同意，被處分人亦無提供任何行政資源。 

（三）被處分人對外舉辦說明會時，均由取得講師資格之參加

人依「專業講師訓練稿」內容向與會者說明，但不會將

講稿提供予與會人員，另取得講師資格之會員自行對外

或於其他參加人所舉辦之說明會介紹被處分人包括但

不限於傳銷制度時，被處分人要求講授內容儘可能與

「專業講師訓練稿」相符。因被處分人傳銷商品骨灰罐

能介紹的內容有限，故僅於前揭「專業講師訓練稿」部

分頁次一併介紹被處分人推廣銷售骨灰罐之獎金制

度，其餘絕大篇幅均係介紹被處分人之生前契約，主要

目的係為藉由銷售骨灰罐進而推廣及建立與會者預訂

生前契約之觀念，惟未以生前契約計算參加人獎金。 

（四）被處分人之加入條件為購買骨灰罐，故參加人申請入會

時皆應填寫「骨灰罐提貨單暨會員入會申請書」，並要

求參加人親自填具個人資料及骨灰罐購買情形，俾使參

加人瞭解其權利義務。各參加人於購買骨灰罐並申請入

會時，可自行決定是否預訂生前契約，如欲預訂者則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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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「預訂生前契約申請書」，即取得以申請書上所載

之價格預訂生前契約之權利。被處分人之獎金項目計有

「推廣獎金」、「組織獎金」及「輔導獎金」，參加人依

其意願選擇預訂生前契約與否，且縱使參加人預訂生前

契約未繳交任何費用，均不影響前揭獎金之核發。 

（五）自 100 年 1 月 1 日至 100 年 9 月 30 日止，被處分人參

加人加入並同時簽訂「預訂生前契約申請書」之比例為

100%，計有 23,588 件，尚未有參加人係於嗣後預訂生

前契約，且目前僅有參加人預訂生前契約，其餘皆係有

親人往生需要提供禮儀服務時直接與被處分人簽立服

務契約（稱之為「現貨件」）而非簽立預訂生前契約申

請書。被處分人參加人預訂生前契約，可採行 1次付清

或分期繳納價款，惟未要求簽立時一定要繳交任何費用

，俟其實際需要時，再一次繳清費用及使用款。另前揭

期間已預訂生前契約之參加人，並無採取一次付清價款

者，而採取分期付款及尚未繳款之件數分別為 3,768 件

及 19,820 件。 

（六）被處分人於參加人申請入會時，皆提供營運管理規章，

並要求申請入會者應親自填寫「骨灰罐提貨單暨會員入

會申請書」，前揭營運管理規章 1-2 即明載成為會員之

方式，乃繳交 1000 元並以乙次付清方式購買骨灰罐，

另 2-1 載列「凡繳交入會費並同時乙次付清方式購買骨

灰罐後，經乙方（即被處分人，下同）受理登記完成，

即具乙方之會員資格，且享有乙方合約條款所載之權利

」，其中包括可預訂生前契約，得享有以預訂生前契約

所載價格再附加使用尾款使用被處分人提供之禮儀服

務，未要求參加人加入時一定要預訂生前契約。被處分

人開立予參加人之發票亦明載購買之傳銷商品係骨灰

罐而非生前契約，故參加人當可知悉被處分人之傳銷商

品為骨灰罐，而不及於生前契約。 

 理  由 

一、按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條第 1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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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，應告知下列事

項，不得有隱瞞、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：……五、

商品或勞務之品項、價格、用途及其有關事項（下略）。」

是事業倘未明確告知參加人其以多層次傳銷方式推廣銷

售之商品品項，致引人誤認者，即違反上開規定。 

二、據被處分人前於本會調查他案時表示，其所發放之傳銷獎

金是從銷售每件骨灰罐提撥發放。至於生前契約所收取之

分期款部分，扣除其中 75%依殯葬管理條例規定交付信託

之外，其餘 25%則作為營運資金，並未用以發放獎金。職

此，被處分人雖有銷售生前契約及骨灰罐之事實，然參照

獎金發放內容及方式，應可認定其中僅骨灰罐為傳銷商

品，至於生前契約則非屬傳銷商品或勞務。 

三、承前所述，被處分人除銷售傳銷商品骨灰罐外，另非以傳

銷方式銷售生前契約，據被處分人表示對外舉辦說明會均

依「專業講師訓練稿」內容介紹包括但不限於其傳銷制

度，且亦要求其參加人自行舉辦說明活動之講授內容儘可

能與「專業講師訓練稿」相符。然查前揭「專業講師訓練

稿」絕大篇幅均係介紹被處分人之生前契約，有關骨灰罐

之介紹僅有「骨灰罐價款 4.6 萬（骨灰罐價款無需信託）」

一語，上情並經被處分人肯認在案，並且表示舉辦說明會

之主要目的係為藉由銷售骨灰罐進而推廣及建立與會者

預訂生前契約之觀念。又被處分人雖於前揭「專業講師訓

練稿」介紹推廣銷售骨灰罐之獎金制度，惟介紹獎金制度

同頁並載列「生前契約不是買來用的，而是擁有來架構人

際通路，來賺錢的」，復於生前契約相關介紹內容載述

「七、今天我們是來參與一個通路事業，什麼是通路?……

現在卡位的每一個人都可以因為慶云生前契約的通路而

成功致富。講到這裡相信很多人都想買生前契約對不對？

（對），很想做對不對？（對）其實從事這個事業非常簡

單，只要你加入一定會成功。因為生前契約現在不用賣，

一件都不需要賣，因為生前契約是靠服務來帶動業務

的……20萬人會變40萬人再變80萬人→160萬人→2,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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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人，到時候全台灣每一個人至少都擁有一份生前契約。

所以現在買在金字塔頂端當經營者，賺錢賺一輩子……做

這個事業您只要確認 4件事：1.75％信託：禮儀執行費中

的每 100 元有 75 元做信託，在財政部監管，所以，我們

不是老鼠會。2.政府力挺合法的事業……4.有兩個想賺錢

的朋友」等，最後並將上開內容關鍵字例如：「通路」、

「政府力挺合法事業」及「2300 萬人必需品」與獎金制度

圖示結合，綜觀上開講稿內容，實已予人產生加入被處分

人並介紹 2人（被處分人獎金制度為雙軌制）即可因購買

生前契約賺取利益之印象。況據被處分人表示自 100 年 1

月 1 日至 100 年 9 月 30 日止，其參加人加入並同時簽訂

「預訂生前契約申請書」之比例為 100%，且高達 23,588

件（其中並有 3,768 件已繳交生前契約部分款項），尚未

有參加人係於嗣後預訂生前契約，且目前亦僅有參加人預

訂生前契約，即被處分人係於招攬參加人加入之同時，併

提供「預訂生前契約申請書」，更益證被處分人生前契約

之行銷手法，實有讓人誤以為其生前契約為傳銷商品，是

依現有事證，被處分人於參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

時，對於傳銷商品或勞務之品項為引人錯誤之表示，堪予

認定。 

四、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於參加人加入其傳

銷組織或計畫時，就商品或勞務之品項為引人錯誤之表

示，核已違反依據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

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。審酌被處分人違法

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

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

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

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

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

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後，爰依同法第 42 條第 3 項及

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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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華   民   國   101    年    1    月    12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

內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

院。 


